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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库〔2020〕31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加强非税收入 
退付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区财政局： 

为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，把保就业、保民生、保市场

主体等“六保”任务落实到位，把已取消、停征、免征及降

低征收标准的非税收入优惠政策落实到相关企业和个人，提

高非税收入退付工作效率，财政部印发了《财政部关于加强

非税收入退付管理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23 号），现转发给

你们，并结合《上海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办法》（沪财库〔2013〕

22 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沪财库〔2016〕57 号）文件规定，提出相关要求如

下： 

各区财政部门要会同各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加强非税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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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退付管理，强化业务协同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执收单位认真

做好退付申请受理和业务审核工作，财政部门加强缴款审核

并及时办理资金退付。财政部门应督促各执收单位在受理退

付申请后，按规定及时办理退付审核并提交财政部门。财政

部门在收到执收单位提交的退付申请后，应当在 5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办理退付手续。 

各区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发挥非税收入收缴管理信息系统

功能作用，实现非税收入退付业务的在线申请、在线审核、

在线退付。即由执收单位通过非税系统填报退付申请材料，

办理业务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及时提交财政部门，财政部门在

非税系统中办理缴款审核，审核通过办理退付手续。 

 

附件：《财政部关于加强非税收入退付管理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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